
 

110 年全國運動會彰化縣籃球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 、宗旨：選拔優秀選手組隊參加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籃球項目，為本縣爭

光，為國舉才。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彰化縣政府。 

三 、主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 

四 、承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廣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五 、比賽隊伍：社會男子組，上限 6隊。 

六 、比賽日期：110年 3 月 7 日(日) 

七 、比賽地點：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八 、比賽規則：依照報名隊伍進行分組交流賽，不排名次，本次比賽採每節 10分

鐘，前三節最後一分鐘及第四節最後兩分鐘，以及暫停停表外，其餘則不停表，

另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所頒布之最新籃球規則。 

九 、比賽用球：男 7號球 

十 、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0年 2月 25 日(四)。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Google 表單) 

（三） 聯絡電話：(04)-2451-1136，專案聯絡人:李先生 

十一 、教練團、球員遴選： 

（一） 教練團:由本會副主委、總幹事共同推薦本縣優秀教練人選，經主委同

意後遴聘之。 

（二） 球員:由本會副主委、總幹事透過代表隊選拔交流賽中選手共同推薦本

縣優秀選手，另可由本會副主委、總幹事推薦符合球員資格之優秀球員，並

經主委同意。 

十二 、參加資格： 

參加選拔賽之選手，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下列規定： 

（一） 戶籍：在彰化縣設籍，連續滿三年以上，且至 110 年 10 月 21日止，無

遷進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以全運會註冊截止日（110

年 9 月 3日）為準。但有下列各目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甲、 出境二年以上（附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依法逕為遷出登記者，

於賽前返國，且出境前於原設籍地區設籍達二年六個月以上者，得代表

原設籍直轄市、縣（市）參賽。 

乙、 旅居國外滿三年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附證明文件），且從未參加全

運會，而於賽前返國復籍者，代表設籍直轄市、縣（市）註冊參賽。 

丙、 外籍人士於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於初設戶籍登記前，應於其代表

設籍直轄市、縣（市）連續居留滿三年以上（附證明文件），並於初設戶

籍登記連續滿一年以上者，代表設籍直轄市、縣（市）參賽。 

 



 
（二） 年齡：依各競賽種類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選手未成年，應

徵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但未成年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三） 身體狀況：由參賽單位指定綜合醫院檢查；參賽單位及選手應於選手保

證書暨個人資料同意書中，具結保證選手性別及適宜參加劇烈運動競賽。 

 

十三 、附則： 

1.凡參加球隊之交通食宿保險事宜，均由球隊自理。 

2.各比賽球隊應於表訂開賽時間三十分鐘到場，並向記錄台辦妥出賽手續，同時繳交

身分證件，以備查驗。如未攜帶證件者，不得上場比賽。 

3.賽程表中隊名居前者穿淺色球衣，球隊席為記錄台左側，隊名居後者穿深色球衣，

球隊席為記錄台右側。若球衣顏色無法依上述規定穿著，應先應知主辦單位，並告知

球衣顏色，以便事先協調。 

4.參加比賽球員，如果比賽球衣不符規定時，不得上場比賽。 

5.比賽時非本隊已報名之隊職員不得坐在球隊席上。 

6.臨場技術委員有權處理比賽中之所有技術問題。  

7.比賽進行中嚴禁各球隊啦啦隊使用擴音器、鑼鼓及汽笛，以避免影響比賽進行，加

油棒則不受此限。 

8.每隊報名上限 15人；登錄上場 12 人。每位選手不得跨隊報名，如有冒名頂替者、

跨隊重複報名、遭人舉發不符資格署實找、中途無故棄權者，則  取消該隊所有成

績，以及往後入選代表隊權利。 

備註: 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者，得由大會隨時修定之。 

 

 

  



 

110 年全國運動會彰化縣籃球代表隊選拔賽 

經費概算表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說明 

1 場地費 2,000 1 天 2,000  

2 裁判費 800 6 位 4,800 共 6場比賽 12人次，每場 2位 

3 紀錄費 800 3 位 2,400 共 6場比賽 6人次 

4 工作費 800 3 位 2,400 大會、報到、機動人員 

5 防護人員 800 2 位 1,600  

6 場地布置 4,000 1 式 4,000 活動充氣拱門租借等 

7 大圖輸出 1,900 1 式 1,900 賽程表、秩序冊等 

8 礦泉水 100 10 箱 1,000 活動用水 

9 便當 80 40個 3,200 中餐/晚餐 

10 雜支 3,000 1 式 3,000 

比賽用球、賽務道具、器材道

具運費、文具耗材、章程文件

印製、對講機、延長線等 

總計 $26,300 $10,000(申請縣府補助) 

※各項經費如有不足時得相互勻支 

經辦:                總幹事:                主任委員: 

 

 

 

 

 

 

 

 



 

110 年全國運動會彰化縣籃球代表隊選拔賽 

報名表 

  隊名： 

  領隊： 

  教練： 

  助理教練：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LineID： 

  Email： 

 

NO.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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